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粤工贸院教〔2024〕39号
关于做好2024年春季学期课程考核

和成绩录入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机构、校外教学点：

为保障本学期课程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学校《考试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等文件规定，现将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期末课程考核的管理监督
（一）课程考核方案填报和拟卷安排

每学期第9周开始，各单位应充分结合当前环境和课程实际，组织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积极研究并优化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灵活施策、一课一案，于第12周周五（5月17日）前完成本学期全部课程的考核方案填报和拟卷安排，报教务处备案。

（二）严格做好课程命题、审批、印制及保管
各单位要组织任课老师认真学习考试管理相关文件，根据课程教学目标科学合理设定考试、考查课程评价标准，严格抓实命题审批环节，严把命题质量关。
1.考试课程命题统一使用学校标准试题模板（附件1），命题教师应根据学校试卷命题原则和要求，做到命题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切实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状况，于考前三

周完成课程试题审批。各二级学院试题审批采用OA表单模板网上审批，校外教学点可根据实际采用纸质审批或网上审批方式，由二级学院指导并审核对接专业所在教学点共同完成。
2.各单位要加强考试试题规范性、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的审核，确保试题质量符合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标准要求，试卷重合率及近三年重合率不超30%，试题题量要与考试时间相符。

3.安全保密是考试工作的生命线，各单位要始终把安全保密作为考试工作第一要务，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保密规定的落实，严格按照学校印制时间及要求及时完成试卷准备，确保命题、审核、传递、印制、保管、分发等环节的保密性，杜绝各类违规操作及失泄密事件的发生。《试卷命题、准备及印制要求》见附件2。
（三）严格做好学生考试资格管理，加强考试纪律教育
1.各单位要提醒任课教师按照学校规定严格审查学生考试资格，按程序及时办理取消学生考试（考查）资格的审批手续，并将结果及时通知学生。
2.各单位须教育师生严格遵守《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监考人员职责》、《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规则》、《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管理办法》，加强对监考教师的培训、选派和监管，加强对考试纪律管理。鼓励监考教师敢抓敢为，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及时处理考试中出现的问题。各单位要联合教学、学工、班主任队伍，以年级、专业或班级为单位召开严肃考风、诚信应考主题教育，考前签署诚信应考承诺书，切实让学生认识到考试违纪作弊的危害及严重后果，预防考试违纪和作弊行为的发生，对情节严重的应予严肃处理。
（四）严格做好考试组织与安排
每学期第13周开始，各单位应按照课程考核方案及拟卷安排，结合当前环境，及时完成考试的组织与安排，《学期课程考试工作实施进程安排及课室资源分配》见附件3。

1.考查类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及要求由任课老师负责，以平时随堂单元测验为主，不得在期末或结课周进行集中测验或变相考试，各单位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2.考试类课程考核评价方式及要求由各单位具体统筹安排，其中采用实操测试、成果评价、过程性考核等评价形式的考试课程，由任课老师负责，随堂或课程结束后灵活安排；采用笔试、机试等评价形式的考试课程，各单位应根据课程结束时间，原则上在考试周内编制考试安排，集中统一组织，原则上第20周周二（2024年7月9日）前完成。
3.集中统一安排的考试，各二级学院应至少考前两周在学校教务管理系统中排考，学生通过教务系统自主查询考试安排；校外教学点根据实际利用各自教务管理系统或超星平台或手工方式排考，以线下考试为主，平台在线考试和线下考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各单位应做好班级通知，指导和提醒学生熟悉操作系统、考试系统、及时查询考试方式与安排等。教务处将会同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督导开展全校性巡考工作。

5.每周的考试安排及时汇总，请各二级学院对接专业所在教学点，于考前两周将专业所在教学点的期末考试安排表汇总（见附件4）,报教务处备案。
6.期末考试安排表提交路径：OA--知识社区--文档中心--单位文档--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考务科--课程期末考试工作--课程考试安排表--XX学院--XX年X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教学点。
（五）加强期末考试巡考工作
学校成立校级期末考试巡考小组，会同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督导对全校期末考试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各单位应成立本单位院级期末考试巡考小组，加强考试工作管理，加大巡考力度和人员配备，强化责任意识，对组织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做好检查和整改情况记录。同时对专业对接校外教学点考试的组织与实施情况要加强指导与审核，共同做好考试管理工作。

（六）严格落实组考环节

各单位在设置考场考生座位时应隔空、隔位安排，前后左右要保持间距80CM以上。考试过程中要打开门窗，保持考场区域通风顺畅。监考员应认真核对考生证件，谨防替考。
二、做好试卷批阅、成绩录入和资料归档
（一）加强阅卷、分析和检查工作

1.课程考核结束后，各单位应及时组织任课教师完成阅卷、评分工作。阅卷教师应严格按照课程考核、考试管理的相关规定，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规范评阅，杜绝错判或漏改等现象发生。在评阅过程中，如发现异常（如试卷雷同、笔迹前后不一致等）情况，应及时向开课学院汇报，开课学院应组织调查并做出处理。

2.评阅完成后，任课教师应按要求对考试、考查课程成绩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填写《试卷分析表》。成绩一般呈正态分布，对成绩分布异常的，应查找原因，对试卷情况进行分析、思考，并提出改进措施，对情况分析应尽可能全面、客观、深刻，避免简单敷衍。

3.阅卷工作结束后，各单位要加强教师复核和学院检查工作，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对复核和检查出的问题及时更正，对在阅卷中出现错误和检查中敷衍应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有关人员，按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4.《试卷批阅与考试资料收集、归档要求》见附件5。
（二）做好成绩录入和资料归档工作
本学期学校教务管理系统课程成绩录入、提交送审及资料打印的时间为2024年5月28日9时至2024年7月16日24时，逾期系统将自动关闭。各单位应及时组织任课教师完成成绩录入工作，录错或无故未及时完成录入、提交送审的，将按学校管理规定处理。
1.校外教学点2022、2023级学生课程成绩通过学校教务管理系统录入，二级学院应指导专业所在教学点及时完成学生成绩录入学校教务系统，对录入成绩进行审核。
2.各单位要严格审核、检查课程的考核资料，于学期末或下学期开学前三周，完成考试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教务处将会同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对本学期各单位课程考核及成绩资料归档情况开展不定期的抽查，对抽查不合格的将提出整改意见并进行通报。

3.《成绩录入提交、资料打印操作指引及归档要求》见附件6。
三、其他事项
1.所有考试过程管理使用的记录表格详见附件7。

2.未尽事宜，请及时沟通联系。

3.教务处联系人：陈洁华，020-87241089。
附件：1.标准试卷模板
2.试卷命题、准备及印制要求
3.学期课程考试工作实施进程安排及课室资源分配

4.期末考试安排表模板
      5.试卷批阅与考试资料收集、归档要求
6.成绩录入提交、资料打印操作指引及归档要求
      7.考试过程管理程序记录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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